
证券代码：300715 证券简称：凯伦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9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

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

了必要登记，并根据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登深圳”）查询，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

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即2025年7月18日至2026年1月19日，以下简称“自查

期间”）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深圳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深圳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有 26名核查对象存在公司股票交易行为，其他核

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李忠人先生因归还承诺款及自身资金需求，在自查期间存在

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李忠人先生并非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前述交易发生在

其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前，且系根据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所进行的正常交

易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不构成内幕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10月 29日、2025年 12月 17日披露的《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9）。

2、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自查期间，共有 23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上

述核查对象在买卖公司股票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信息，其在自查期间

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

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另有 2名核查对象在知悉本次激励计划事项后至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

计划相关公告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与其本人确认，其在本次激励计

划草案公告前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信息有限，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具体实施时间、最

终激励方案以及核心要素等并不知悉。在自查期间，其未向任何人员泄漏本次激励

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上述核查对象于自查期间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均系依赖于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自身对证券市场、行业发展

趋势和公司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而独立做出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系独立

的个人行为，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为确保本次激励计划的合法合规性，基于

审慎原则，公司决定取消上述 2名核查对象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已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及公司其他相关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

施，并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备案。在

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

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或泄露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

息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

单》。

特此公告。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2月 7日


